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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週年、 

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成立三週年” 

澳琴同遊激勵計劃 

體驗版本 

 

 

詳情細則 

 

(2024 年 10 月 1 日至 2025 年 3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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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劃基本資料︰ 

 

1.1 目的 

乘著“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週年、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橫琴粵澳深度
合作區成立三週年”的契機，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與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
展局於原有“澳琴同遊激勵計劃”的基礎上，推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七十五週
年、澳門回歸祖國二十五週年、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成立三週年 澳琴同遊激勵計劃”體

驗版本，與商務旅客共同慶祝“三慶”的喜悅，同時推進澳門和橫琴之“一程多站”/ 

“一會展兩地”旅遊路線為發展目標，並鼓勵商務旅客深入社區進行體驗活動，激活社
區經濟發展。 
 

1.2 對象 

以主辦、籌辦單位或指定委託單位的名義（以下簡稱“申請人”）在澳門或合作區籌辦
“獎勵旅遊”活動： 

➢ 在澳門或橫琴依法成立並登記納稅的企業； 

➢ 在澳門或橫琴依法設立的非盈利組織； 

➢ 在澳門或橫琴以外的實體，須在當地依法設立。 

 

1.3 受惠資格 

於澳門或橫琴進行“獎勵旅遊”活動，規模須達 25 名及以上，參與活動的受惠人士必須
為非澳門及非橫琴居民，並在澳門最少連續住宿 1 晚及在橫琴進行半天消費活動。 

 

2. 支持項目︰ 

 

2.1 支持項目 - 澳門︰ 

 

個案規模 
(參加者人數) 

支持項目 

 

25 - 40 

以下項目任選一： 

(A) 紀念品及旅遊資料 

(B) 澳門歷史城區遊 

(C) 澳門地道美食體驗 

(D) 澳門精選旅遊產品體驗* 

40+ 

以下項目任選一： 

(A) 紀念品及旅遊資料 

(B) 澳門歷史城區遊 

(C) 澳門地道美食體驗 

(D) 澳門精選旅遊產品體驗* 

(E) 澳門美食之都工作坊* 

*項目內容參閱：表格 2（澳琴同遊激勵計劃體驗版本 - 申請表及支持項目表） 

 

 



 

 

 

澳琴同遊激勵計劃 (體驗版本) - 詳情細則 (9/2024)  

 

4 / 6 

2.2 支持項目 - 橫琴︰ 

 

個案規模 
(參加者人數) 

支持項目 

25 - 40 

以下項目任選一： 

(A) 天沐河沿岸賽艇公園 

(B) 二井灣濕地公園生態遊 

(C) 芒洲濕地公園生態遊 

(D) 花海長廊生態遊 

(E) 小橫琴山生態遊 

40+ 

以下項目任選一： 

(A) 天沐河沿岸賽艇公園 

(B) 二井灣濕地公園生態遊 

(C) 芒洲濕地公園生態遊 

(D) 花海長廊生態遊 

(E) 小橫琴山生態遊 

(F) 紫檀博物館橫琴分館參觀 

 

3. 評審程序、申請資料及文件遞交︰ 

 

3.1. 預審程序 

 

3.1.1. 申請人向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下稱：澳門旅遊局）或橫琴粵澳深度合作
區經濟發展局（下稱：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其中一個部門遞交表格 1（澳琴同遊
激勵計劃體驗版本 - 預審申請表），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將按申請
人提交的表格內容分析是否符合下列所有要求： 

 

i. 於澳門或橫琴主辦“獎勵活動”； 

ii. 25 人或以上，參與活動的人士必須為非澳門及橫琴居民； 

iii. 在澳門住宿至少 1 個晚上及在橫琴進行半天消費活動。 

 

3.1.2. “澳琴同遊激勵計劃”體驗版本預審程序為五個工作天，由收到完整填寫的
“預審申請表”翌日起計算； 

 

3.1.3. 預審結序結束後，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對申請作出初步預審結果的 

決定，並透過書面通知申請人預審結果。  

 

3.2. 申請資料及文件遞交 

 

成功通過預審的申請人需於活動首日前最少 15 個工作天向澳門旅遊局或/及合作區
經濟發展局遞交已填妥的表格 2（澳琴同遊激勵計劃體驗版本 - 申請表及支持項目
表）及下列所需文件和活動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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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為有關“獎勵活動”已簽署的合同/合約及相關服務供應者發出的活動訂金收
據證明(活動場地、酒店、旅行社、餐飲等)、酒店住宿證明、活動出席人士的
名單以及分別向澳門旅遊局或/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提供所需申請資料： 

 

➢ 澳門旅遊局：澳門服務供應商的商業登記證明/營業稅憑單副本、活動策劃
人及申請人的公司簡介及商業登記證明/營業執照； 

 

➢ 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內地服務供應商的商業證明/營業執照、去年年度或近
期依法繳納稅收和社會保障資金的良好記錄；活動策劃人及申請人的公司
簡介及具法律約束性的公司註冊文件（商業證明/營業執照或政府發出的證
書）。 

 

3.2.2. 如活動策劃人非申請人，需提供由策劃人發出的委託信以證明申請人於該活動
中的身份及角色，同時信中須註明已知悉有關申請人為是次申請的唯一實體，
並授權其代處理於澳門或橫琴活動的相關安排及收取有關支持（如適用）。 

 

3.3.  活動報告 

 

活動完成後 10 個工作天內，申請人須同時分別向澳門旅遊局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遞交一式兩份之表格 3（澳琴同遊激勵計劃體驗版本 – 活動報告），其中應包括活
動報告範本中提到的資訊，由酒店發出的確定入住名單及活動照片。 

 

4. 條款及細則︰ 

 

符合“計劃”的申請人必須遵守下列條款及細則： 

 

4.1. 有關計劃只適用於已確定之“計劃”活動，而有關申請人必須向澳門旅遊局及合作區

經濟發展局提交其活動的書面協議 / 合同、住宿訂金保證收據及出席人士的名單，
以證明其活動的真確性； 

 

4.2. 此項計劃的所有要求、條款及細則，若有任何變動，恕不另行通知。澳門旅遊局及合
作區經濟發展局免除因第三者的產品或服務引致爭議之任何責任； 

 

4.3. 以上各項批給均需要符合由澳門旅遊局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所修訂的條款及細則，澳
門旅遊局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擁有執行是項計劃之最終解釋權及決定權。 

 

5. 應遵事項︰ 

 

有意申請人可向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直接接洽。 

 

5.1. 有關申請表必須連同本計劃第 3.2 項的“申請資料及文件遞交”中所指的相關文件，
於活動舉辦首日前最少 15 個工作天完整遞交到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5.2. 當申請人成功通過本計劃第 3.1 項的“預審程序”後，申請人須向澳門旅遊局或合作
區經濟發展局遞交有關申請所需之相關文件及資料後，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
局將對活動的潛力、效益及重要性進行評估。如所有文件及資料均符合本計劃的條款
及細則，且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對有關申請的評估視為可行，將根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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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提交的資料草擬文件以進行相關行政程序及預算申請。當獲批核後，申請人將獲
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書面通知有關支持的詳細內容； 

 

5.3. 申請人有義務和責任向澳門旅遊局及合作區經濟發展局提供活動所需資料，並允許及
協助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職員到場跟進及視察有關申請活動的進行情況； 

 

5.4. 申請人必須連同本計劃第 3.3 項的 “活動報告” 中所指的相關文件，於活動完成後 10

個工作天內完整遞交表格 3（澳琴同遊激勵計劃體驗版本 - 活動報告）到澳門旅遊
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其他備註： 

 

1. 任何沒有依照上述要求遞交的申請，將自動被視為不合資格論，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

濟發展局將不接納相關申請； 

 

2. 澳門旅遊局根據第 8/2005 號法律《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處理所收集的個人資料。
申請人為申請“計劃”所提供的個人資料，只供處理與申請“計劃”直接相關工作的用途； 

 

3. 橫琴經濟發展局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資訊保護法》的規定處理個人資訊； 

 

4. 請確保所有活動資料 (包括活動名稱、活動日期、活動持有人 / 機構及申請人的名稱）
在所有申請文件中的一致性； 

 

5. 申請單位所提交予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之相片、文字、圖檔及數據，將被視為
授權予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作刊登於網頁、宣傳推廣、刊物、展示、刊登、年
報、統計或研究之用； 

 

6. 如就“澳琴同遊激勵計劃”體驗版本存有任何疑問，請向澳門旅遊局或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直接查詢。 

 

聯絡方式: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局 
旅遊產品及活動廳 - 商務旅遊及活動處 
地址：澳門宋玉生廣場 335-341 號獲多利大廈
14 樓； 
電郵地址：
businesstourism@macaotourism.gov.mo； 
電話：(+853) 28315566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文旅會展商貿處 
地址：廣東省珠海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 
港澳大道 868 號 
1 號樓 3 樓經濟發展局文旅會展商貿處 317
辦公室 
電郵地址：dtmc@hengqin.gov.cn 
查詢電話：(+86756) 8847002 

 

 


